附件1：

辽宁交通摄影协会

辽宁交专摄影书画分会章程
2011年12月21日
总　则

　　第一条 辽宁交专摄影书画分会是辽宁交通摄影协会的分会组织，由全校师生中的摄影以及书画爱好者组成。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师生文化艺术修养、促进相关专业建设的重要载体。 

　　第二条 协会的宗旨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学校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心任务，发挥广大摄影书画爱好者身处教学、管理工作一线的优势，创作优秀的摄影书画作品，展示办学成就，激励和鞭策全校师生员工积极进取，为学校特色校园文化的拓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条 本会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尊重摄影书画艺术规律，推动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第四条 本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任　务

　　第五条 本会对会员开展组织、联络、协调、服务工作。通过组织学习、深入生活、摄影书画创作、摄影书画评奖、成果展示、理论研究、学术讨论、调查研究、人才培训、对外交流和权益保护等项工作，对会员进行业务指导。 

第六条 采取多种方式，组织摄影书画爱好者开展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活动，紧紧把握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深入基层，挖掘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以优秀的摄影和书画作品展示交专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弘扬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

第七条 积极推动和支持学校的摄影书画爱好者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潜心钻研摄影和书画技艺，开展创作，推进创新，发现和培养摄影书画人才和后备力量。
第八条 丰富学校宣传图片资源库，为学校的对外宣传和形象展示提供更优质的资源和更细致的服务。

第九条 与辽宁交通摄影协会经常请示沟通，积极参加辽宁交通摄影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十条 不定期组织摄影书画爱好者开展各种形式的作品展览、比赛、评奖活动，对优秀作品给予适当表彰奖励。
第十一条 本会反映会员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会　员

第十二条 本会实行会员制。学校各系部可通过理事会成员，建立基层活动与协会联系的机制。

第十三条 凡具有一定的摄影和书画技艺，赞成本会章程，符合入会条件的师生，可由本人提出申请，也可经申请人所在部门集体报名，报本会审核批准并履行入会手续后，成为本会会员。 

第十四条 会员在会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加本协会活动、对本协会工作进行监督、批评、提出建议的权利和义务；会员有遵守本协会章程、执行本协会决议、维护本协会权益、完成本会交付的任务的义务。退会自由。
　　第十五条 会员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本会章程，视情节轻重，经本会理事会讨论决定，可给予批评教育、暂停会籍、直至取消会员资格。
组 织

第十六条 本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协会下设理事会，理事会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进行改选调整。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不定期召开，由理事会召集。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第十八条 本会服从辽宁交通摄影协会以及学校党委的领导和管理。
　                    　经 费

第十九条 本会日常经费由学校补助、其它赞助、会员缴纳会费等构成。大型活动的开展由相关部门负责承办。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辽宁交专摄影书画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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